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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教〔2015〕164 号  
 

 

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5 年深圳第三届 
微课大赛方案》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各新区公共事业局，市局直属各学校： 

为深入推动我市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提升教育教学资源

的使用效益，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探索信

息技术环境下教与学的新模式、新方式，在第一、二届微课大赛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举办 2015 年深圳第三届微课

大赛。现将《2015 年深圳第三届微课大赛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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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深圳市教育局 

2015 年 4月 27日 

  

   （联系人：潘立，电话：8225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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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深圳第三届微课大赛方案 

  

一、 大赛目的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促进教育教学资

源多元化、优质化发展，提升资源使用效益，推动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及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教与学的新模式、

新方法，在 2013-2014年连续成功举办两届微课大赛的基础上，

组织开展 2015年深圳第三届微课大赛。 

二、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深圳市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深圳市电化教育馆。 

（三）协办单位：各区教育局电教站（教育信息中心）、各

新区公共事业局教育科（教科研中心）、市局直属各学校。 

（四）大赛设立组委会 

主任：吴筠（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 

执行主任：杨焕亮（深圳市电教馆馆长）。 

项目负责人：潘立。 

成员：各区教育局电教站（教育信息中心）、各新区公共事

业局教育科（教科研中心）、市局直属各学校信息中心（科组）

负责人。 

三、参赛对象 

全市中小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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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传作品时间安排 

教师在大赛网站上注册账号后，由学校管理员审核通过即可

上传作品。各区学校管理员账号密码可咨询本区电教站（教育信

息中心）课例工作联系人，市局直属学校可咨询市电教馆课例工

作联系人。为提高上传效率，避免网络拥塞，建议各区（新区）、

市局直属学校分时段上传作品，安排如下： 

9 月 20 日—10月 10 日：福田区、盐田区、光明新区； 

10 月 10日—10月 30 日：南山区、龙岗区、坪山新区； 

11 月 1 日—11月 15 日：宝安区、大鹏新区；龙华新区； 

11 月 16日—11月 30 日：罗湖区、市局直属各学校。 

五、大赛网址 

http://wlkt.sz.edu.cn 提供作品上传接口。 

六、参赛要求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

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整的教学活动。参加本届大赛的微课作

品必须包含完整的微课视频及其配套资源，即包括：微课视频、

微教案（教学设计）、微课件、微习题（试卷）等。具体要求如

下： 

（一）微课视频及配套资源要求 

1.微课视频 

时长一般为 5-10 分钟。要求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

音清楚，能较全面真实反映教学情境，能充分展示教师良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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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视频片头须显示课名、学科、年级、教材版本、执教教师

和工作单位，主要教学环节有字幕提示。视频格式以 MP4 为主。

具体上传要求见大赛活动网站说明。 

2.微教案（教学设计） 

对微课教学活动的简要设计和说明，应反映教师教学思想、

课程设计思路和教学特色，包括教学背景、教学目标、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和教学总结等方面内容，并在开头注明讲课内容所属学

科、教材版本及适用对象等信息。由执教教师参照微课教学设计

模板（见附件）填写。文件格式为 WORD。 

3.微课件 

在微课教学过程中所用到的多媒体教学课件等，文件格式以

PPT、FLV 为主，可以整合到微视频中，也可以单独提交，要求

围绕教学目标和反映主要教学内容。 

4.微习题（试卷） 

根据微课教学内容而设计的练习测试题目，文件格式为

WORD。 

（二）组织参赛要求 

各区（新区）、市局直属学校应按照优质化、系列化、规范

化的要求，组织好本区（校）的参赛工作，提升参赛作品整体质

量，做好初审、筛选、推荐的工作。 

1.优质化 

要尽量发挥名校优势学科和各级、各类优秀骨干教师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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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市教育教学资源库提供优秀的微课作品。 

2.系列化 

微课作品的知识点应与新课标、教材配套，要做好各学段核

心学科的微课建设规划，逐步建成我市配套中小学核心学科的视

频微课程，故原则上同一知识点作品在第一、二届大赛已获奖的，

不重复推荐上报，重复上报的不予展播和评奖。 

3.规范化 

要求提交的作品做到齐全、统一、规范。 

七、推荐、评审和表彰 

本届大赛评审分区（新区）、市局直属学校初评推荐，市教

育局终评两个阶段。 

（一）初评推荐 

各区（新区）和市局直属学校在本区（校）上传时段结束后，

及时做好作品初审筛选、推荐的工作。通过初审推荐的作品方可

进入市教育局终评。 

各区（新区）和市局直属学校入围市教育局终评的微课作品

数量指标分配如下： 

福田、罗湖、南山、宝安、龙岗区每区不超 200个，盐田区

和光明、坪山、龙华、大鹏新区每区不超过 100个，市局直属学

校每所不超过 50个。 

（二）终评 

通过初审推荐后，市教育局将组织学科教研和教育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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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微课评审参考标准》（附件 2）、《深圳市中小学优质课例

视频资源建设评比奖励暂行办法》，对微课作品进行终评评审。 

1.从参与终评的微课作品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

比例为 20%，二等奖为 30%，三等奖为 50%。 

2.对积极组织本次活动且成绩突出的区（新区）教育行政部

门和市局直属学校、区属学校颁发组织奖，获奖数不超过本届参

评单位总数的 40%。 

八、其他事项 

（一）每位参赛教师提交参赛微课作品数量不超过 2 个。 

（二）参赛作品及主要素材需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他人作

品，侵害他人版权，若发现参赛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或有任何

不良信息内容，将取消参赛资格，并由个人承担相应后果。 

（三）参赛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上传作品到大赛活动网站

视为已授权在我市中小学“网络课堂”展播。 

  

    附表：1.微课教学设计模板 

          2.微课评审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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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微课教学设计模板   

             
授课教师姓名  微课名称  

知识点来源 
□学科：          □年级：           □教材版本：            

□所属章节： 

录制工具和方法  

设计思路  

教学设计 

 内 容 

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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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微课评审参考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选题设计 

（10分） 

选题简明 

（5分） 

主要针对知识点、例题/习题、实验活动等环节进行讲授、演算、

分析、推理、答疑等教学选题。尽量“小（微）而精”，建议围绕

某个具体的点，而不是抽象、宽泛的面。 

设计合理 

（5分） 

应围绕教学或学习中的常见、典型、有代表的问题或内容进行针对

性设计，要能够有效解决教与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考点

等问题。 

教学内容 

（20分） 

科学正确 

（5分） 
教学内容严谨，不出现任何科学性错误。 

逻辑清晰 

（10分） 

教学内容的组织与编排，要符合学生的认知逻辑规律，过程主线清

晰、重点突出，逻辑性强，明了易懂。 

内容完整 

（5分） 

教学内容完整无误，辅助扩展资料微教案、微习题、微课件、微反

思等内容完整，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体现完整设计思路。 

教学效果 

（40分） 

目标达成 

（20分） 

完成设定的教学目标，有效解决实际教学问题，促进学生思维的提

升、能力的提高。 

形式创新 

（10分） 
构思新颖，教学方法富有创意，不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趣味性强 

（10分） 

教学过程深入浅出，语言形象生动，精彩有趣，启发引导性强，有

利于提升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 

作品技术

规范 

（20分） 

结构完整 

（10分）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作品必须包含微课视频，还应该包括

在微课录制过程中使用到的辅助扩展资料（可选）：微教案、微习

题、微课件、微反思等。 

技术规范 

（5分） 
微课视频时长一般不超过 10 分钟，视频画质清晰、图像稳定、声

音清楚（无杂音）、声音与画面同步。  

录制方法 

得当 

（5分） 

根据教学要求灵活运用各种录制手段，作品整体效果好。  

网络评价 

（10分） 

网上评审 

（10分） 

参赛作品发布后受到欢迎，点击率高、人气旺，用户评价好，作者

能积极与用户互动。根据线上的点击量、投票数量、讨论热度等进

行综合评价。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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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深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年 4月 27日印发 


